附件

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决定取消的职业

资格名称目录

	序号
	职业资格名称
	设置部门
	设置依据
	处理决定
	备注

	1
	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车物损失价格鉴定员岗位证书
	广东省公安厅、广东省物价局
	关于加强道路交通事故车物损失价格鉴定工作的通知

粤公通字【1998】51号
	取消
	


